
《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置及

综合利用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专家评审意见 

2026年6月2日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邀请专家（名单

附后）对《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一般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以下简称“变动报告”）进行评审。专家组细致阅读了变动

报告，查阅了相关附件材料，并和企业负责人及报告编制人员进行了质询与答疑，

最后经过认讨论和评议，形成如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10月29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盛泽镇循环产业园内。《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置及综

合利用项目》在2020年6月10日取得盛泽镇人民政府备案（备案证号：盛政备

〔2020〕65号），并于2023年6月19日获得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批复文号：苏环

建[2023]09第0044号）。项目建设处理规模为20万吨/年的污泥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

用，污泥无害化处置后产生的灰渣，送至厂区内陶粒生产线，作为新型环保生态材料

生产的原料。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中（目前土建工程单体主体结构完成

90%，单体二次结构完成60%，已完成5%设备安装）。 

企业建设中生产设施和环保措施发生变动，参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

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要求，公司编制

了《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一般变动环

境影响分析》报告。 

二、项目变动情况 

对照《苏州市吴江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及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批复文号：苏环建[2023]09第0044号），本

项目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1、设备变动：1）环评中“焚烧炉”变更为“污泥焚烧蒸汽锅炉”（名称变

更）。2）本项目原环评中划分的污泥焚烧单元+换热单元，是将整套装置按工艺功

能拆分为焚烧单元与换热单元；焚烧单元对应焚烧炉及配套风机、冷渣器等燃烧、

出渣设备；换热单元即余热锅炉。实际为污泥焚烧蒸汽锅炉，该设备为炉锅一体化

集成设备，焚烧炉本体与余热锅炉受热面整合为一体，无独立设置的单体余热锅

炉，仅为整套焚烧产汽装置的功能分区叫法差异，设备实质、工艺路线未发生变

更。2、环保设施变动：废气治理提升改造，环评中污泥焚烧产生的烟气负压收集后



采用“SNCR脱硝+旋风除尘+多管除尘+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法脱硫”

（两套）处理后经排气筒（60m）排放（2#和3#）变更为负压收集后采用“SNCR脱硝

+旋风除尘+一级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喷射+二级布袋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法脱硫”（两

套）处理后经排气筒（60m）排放（2#和3#）。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2021年版）》，属于第四十七类脱硫、脱硝、除尘、VOCs治理等大气污染

治理工程的“全部 ”，应纳入环评登记管理，已填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号：202632058400000523。 

综上，项目生产设备和环境保护措施变动，未新增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未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三、结论 

变动报告阐述基本清楚，说明了变动原因，分析了变动导致的环境影响，对照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号），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管理。 

专家组认为变动报告编制基本符合《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

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相关要求，分析结论总体可信，可纳入排污许

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四、建议 

（1）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6号）、《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针对此次变动

内容及时进行排污许可申请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做好后续衔接工作。 

（2）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完善一般变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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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龙 苏州市环科学会 高工  

 


